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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欣鹏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鹏运”）、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实业”）、深圳市聚达苑

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达苑”）、深圳市前海弘达基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海弘达”）、深圳市云益晖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云益晖”）、深圳市和光一至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光

一至”）与杨学平先生为一致行动人。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

有公司股票 449,036,266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27.09%，其中已冻结股

份数量为 439,261,760 股，占公司总股份比例 26.50%。 

 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欣鹏运持有的股份被司法裁定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

主要系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次诉讼结果为第一次审理，最终结果尚无

法判断。截止本公告日，结合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所

持股份被冻结情况，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动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欣鹏运通知，获悉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于 2024 年 2

月 8日被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股份被轮候冻/司法标记的基本情况 

股 东 冻结/标记股 占 其 占 公 冻结/ 冻结 / 冻结 / 冻结/ 冻结 /



 

姓名 份数量（股）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标 记

股 份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标 记

起 始

日 

标 记

到 期

日 

标 记

执 行

人 

标 记

原因 

欣 鹏

运 

61,000,000

（轮候冻结） 

35.81 

10.28 是 

2024

年 2月

8日 

36 个

月，自

转 为

正 式

冻 结

之 日

起算 

四 川

省 成

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院 

诉讼，

依照四

川省成

都市中

级人民

法院作

出 的 

(2024)

川 01 

知民初 

193 号

之一民

事裁定

书进行

冻结 

109,329,667

（司法标记） 

64.19 2024

年 2月

8日 

2027

年 2月

7日 

合计 170,329,667 100 10.28      

注：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24)川 01 知民初 193 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显示，案件债权额及执行费用总额为 152000万元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司法标记的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所持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

比例（%） 

累计被冻结

数量（股） 

累计被司法

标 记 数 量

（股） 

合计占其

所持股份

比例（%） 

合计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欣鹏运 170,329,667 10.28 61,000,000 109,329,667 100 10.28 



 

和光一至 85,164,834 5.14 85,164,834 0 100 5.14 

鹏博实业 115,035,640 6.94 115,035,640 0 100 6.94 

聚达苑 55,440,000 3.34 55,280,000 0 99.71 3.34 

杨学平 13,291,619 0.80 13,291,619 0 100 0.80 

合计 439,261,760 26.50 329,772,093 109,329,667 —— 26.50 

注：（1）因四舍五入原因导致数据在尾数上略有差异。 

（2）因鹏博实业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的借款纠纷，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诉讼，目前该诉讼案件尚未审理，申请人申请诉前保

全，对鹏博实业持有的鹏博士股 38,860,000 股进行冻结。 

（3）因鹏博实业与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南山支行的借款纠纷，中国农业银行

深圳南山支行已提起诉讼，目前该诉讼尚未审理，申请人申请诉前保全，对鹏博

实业持有的鹏博士股票 972万股和聚达苑持有的鹏博士股票 5528万股进行冻结。 

 

三、其他事项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1、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冻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

营产生影响，控股股东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未发

现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2、本次公司控股股东欣鹏运持有的股份被司法裁定轮候冻结及司法标记，

主要系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次诉讼结果为第一次审理，最终结果尚无法判断。

截止本公告日，结合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被冻结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权变动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对公司

的影响，并将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鹏博士电信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1 日 


